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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工信函 [2021J 52 号

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国家首台(套)
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项目工作的通知

各县(区)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风泉湖高新区、市直有

关企业:
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国

家首台(套)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》

(粤工信装备函( 2021 J 17 号)文件要求，为做好我市符
合条件企业申报国家首台(套)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工作，

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:

一、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协调和政策宣传，积极鼓励

区域内符合 《 首台(套)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 》

(下称"指导目录" )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企业投保，并申

报国家保险补偿，进一步推进我市首台(套)重大技术装备推

广应用，提升重大技术装备的创新水平。

二、要明确申报项目投保时间和要求 。 2021 年首合(套)

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项目申报分为首保项目和续保项目

两类 。 首保项目 (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首次投

保)仅聚焦于重点领域(具体支持范围详见附件才);续保项目



(已获得保险补偿且连续投保)的支持领域保持不变，连续投

保的保险补偿年限上限调整为 2 年。投保首台(套)重大技术

装备综合险或选择国际通行保险条款投保的装备制造企业

在装各全部交付用户、保单正式生效、累计保费满 20 万元

后集中申请保险补偿 。

三、要认真做好申请材料的核实和汇总工作 。 本着认真

负责的态度，对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和政策符合性进行核

实，并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前将核实意见、本地区保险补偿

项目汇总表示口企业保险补偿申请材料(纸质版一式九份，另

附电子版，详见附件)提交我局(装备与材料工业科) ，以

便及时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。

附件: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国

家首台(套)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项目申报工

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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